汶上县发改局行政执法规范用语指引
第一部分  基本规范用语
第一条  表明身份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你好!我们是XXXX(行政执法主体名称)的执法人员。亮证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:这是我的执法证(亮证)。

第二条  现场检查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我们将(或正在)进行XXX(检查事项)检查，请你协助和配合。

第三条  要求出示有关证件(或提供相关资料)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请出示XXX证件(或提供XXX等资料)。

第四条  纠正违法行为，进行教育劝导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你XX(列举具体违法行为)的行为违反了 XXXXXX(具体法律法规规章名称)的规定，请遵守XX管理法规。

第五条 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需要口头告知的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你XXXX(列举具体违法行为)的行为违反了XXX(具体法律法规规章名称)第条XX款X项，依该法〔或条例或规定或办法或XXXX(具体法律法规规章名称〕第X条X款X项的规定，拟对你处以XXXX(具体处罚内容)的行政处罚。你有权陈述申辩(或要求举行听证)。

 第六条  不符合当场缴纳罚款规定，但违法行为人提出当场缴纳罚款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:依据法律规定，我们不能当场收数罚款，请到XX银行缴纳罚款。

第七条  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之前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你的行为涉嫌违反了XXX(具体法律法规规章名称)的规定，我们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(或先行登记保存证据)。

第八条  面对现场不能处理的情况和问题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我们将进一步开展调查(或我们会将情况和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)。

第九条  遇当事人漫骂或有过激举动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我们在依法执行公务，请你(或你们)保持克制和冷静。

第十条  表明身份之后，进行询问之前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现在我们开始案件询问调查。在接受询问调查之前，你有权利申请我们回避;在询问调查过程中，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你应当如实回答询问，协助我们调查。以上情况，你是否已经清楚?

第十一条  询问笔录制作完成后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请你仔细核对笔录内容，如果你认为笔录不全或者有错误，可以要求补正。如果没有异议，请你在此处写明“以上笔录无误”，并请签好你的姓名和时间。

第十二条  一般程序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需要宣告的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:下面向你宣读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宣读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)

第十三条  要求违法行为人签收相关法律文书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请你认真阅读法律文书的内容，并在送达回证上(或此处)签字。

第十四条  违法行为人拒绝接收法律文书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你拒绝接收法律文书，有见证人见证，法律文书同样视为送达。

第十五条  在进行录音(或摄像)之前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为了保证执法的公正性，我们将进行录音(或摄像)。

第十六条  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复核后，答复当事人时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经过复核，你在陈述申辩中提出的事实(或理由或证据)成立，我们将子以采纳。或：对不起，经过复核，你在陈述申辩中提出的事实(或理由或证据)不成立(说明不成立的理由)，我们将不予采纳。

第十七条  对违法行为人的暂扣物品和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处理完毕后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：你的物品现依法归还给你，请清点查收，并签字确认。

第十八条  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完毕后，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的规范用语是:请收好法律文书(或证件或资料)。

第二部分  禁止性用语
第十九条 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交流时，使用称谓要恰当、文明，禁止使用轻蔑性、粗俗化的称词。

第二十条  发现有违法行为时，执法人员要保持冷静和客观，不得谩骂当事人，禁止使用讥讽性、歧视性语言。

第二十一条  执法人员纠正违法行为时要严肃、认真，禁止使用敷衍性、误导性语言。

第二十二条  教育劝导时，执法人员要说清事理、辩明是非，禁止使用央求性、自责性语言。

第二十三条  当事人辩解时，执法人员要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，禁止使用训斥性语言。

第二十四条 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，当事人不服时，执法人员要坚持依法处理、妥善化解，禁止使用粗暴性、挑衅性语言。

第二十五条  要求当事人签名、告知当事人违法后果时，执法人员要实事求是，禁止使用诱导性、欺骗性语言。

第二十六条  群众说自己执法态度不好时，执法人员要申明立场和态度，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，禁止使用挑衅性语言。

第二十七条  对方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发生争执时，执法人员要明之以法、晓以利害，禁止使用威胁性语言。

第二十八条  纠正违法行为、说服教育时，执法人员要就事论事、秉公行事，不得转化矛盾，禁止使用推脱性、挑逗性的语言。

第三部分  其他
第二十九条  执法语言须与执法文书配套使用，既相互呼应，又相辅相成，以达成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和谐统一。

第三十条  执法语言应当使用普通话。但在公序良俗的前提下，抗法人员在少数场合使用方言，亦不在禁止之列。

第三十一条 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